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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O25年度全市律师事务所

检查考核和律师执业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’各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所在单位’市法律援助处:

为做好2025年度我市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律师所）检查

考核及律师执业考核工作（以下统称考核工作） ’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考核对象

2026年1月1日前’经省厅核准设立的律师所（含分所、

公职所、合伙联营所’下同）和已领取律师执业证（含工作证和

粤港澳大湾区执业证’下同）的律师（含专职律师、兼职律师、

香港居民律师、澳门居民律师、台湾居民律师、法援律师、公职

律师、公司律师、粤港澳大湾区律师、合伙联营所境外律师’下

同） 。

2026年1月l日（含当日）后在我省设立的律师所和首次在

我省执业的律师’无需参加此次年度考核。



公职律师（不含公职所律师） 、公司律师的考核分别由其所

在单位负责’重点考核其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、履行岗位职责、

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情况’提出称职、基本称

职或者不称职的考核等次意见’其中公职律师通过市公职律师事

务所报司法局备案’公司律师通过市律协报司法局备案。通过备

案审查后’在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工作证上加盖“律师年度考核

备案’’专用章’具体按照司法部《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 《公司律

师管理办法》 （司发通〔2018）l31号）的规定办理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5年度律师所年度检查考核与律师执业年度考核（备案）

同步进行’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开始’至5月31日结束。 6月1日

起’线上（网上）考核流程的申请功能将关闭’属于暂缓考核情

形消失或责令限期考核的人员需要继续参加考核的’律师所和律

师应当按照程序提交书面材料’管理部门根据材料重新审查确定

考核结果’并录入广东律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登记。

今年的考核工作继续实行书面材料审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

的方式。实地检查工作安排另行通知°

三、注意事项和工作要求

（一）更新和完善律师及律师所登记信息·各律师所对本所

及所属律师执业状态｀奖励｀处罚、处分、投诉信息’要及时更

新、录入到广东律师管理系统。 目前’广东省律师诚信信息系统

已合并至广东律师管理系统（律师侧子系统）’律师所及律师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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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通过广东律师管理系统（律师侧子系统）对诚信信息进行更新

完善°如有国（境）外机构对律师、律师所的奖励或评级信息’

请线下向市司法局律管科报送°

（二）考核期间各项审批业务正常办理°为确保考核工作顺

利开展’本通知下发之日尚未办完转所手续的’应在原律师事务

所完成考核。各律师所应严格按照考核系统自动生成的《律师执

业年度考核汇总表》的名单提交考核材料·

（三）及时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开展考核工作。全省执业律

师（含专兼职、两公、法援、港澳台、大湾区律师）均需通过所

在执业机构在网上办理年度考核。具体流程为:机构账号登录广

东政务服务网（http:／／wwwgdzwfW.gov.cn） ’点击首页左上“切

换’’ ’选择“政务服务部门—省司法厅’’’ 切换至“广东省司法厅

网上服务窗口’’’点击“广东律师管理系统（律师侧子系统） ’’登

陆后’选择“年度考核业务’’事项进行办理。

（四）统一换领执业证书·1律师所执业许可证书副本的年

度检查考核记录栏已填满的’提交考核材料时一并提交律师所

正、副本°2.律师执业证书年度考核备案栏已填满无法加盖考核

等次（结果）印章的’由律师所以所为单位统一办理·律师所应

在向市律师协会提交考核材料时统计需要换证的人员’填报

《2025年度考核换证登记表》 （见附件I2） °换发执业证的律

师需提交执业证原件核对’如当天不能提供原件核对的’则提交

执业证复印件或扫描件（复印或扫描执业证内页所有内容） ’还

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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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交近期大一寸正装（非制服）免冠蓝底正面彩色相片1张（背

面注明姓名） 。具体换证时问和程序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对考核后续工作的处理。根据《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

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实施细则》 （粤司规〔2025）1号）规

定’律师所不按规定参加年度考核的’由市司法局公告责令其三

十日内接受年度检查考核;逾期仍未接受年度检查考核的’按照

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视为自

行停办’ 由市司法局依法办理执业许可证注销手续。

根据《广东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（粤律

协〔2020〕41号）规定’律师不按照规定参加执业年度考核的’

由市律师协会书面责令其在一个月内参加考核;逾期仍不参加考

核的’由市律师协会按规定出具“不称职’’的考核结果。律师连续

两年被评定为‘‘不称职’’的’要依规给予行业惩戒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为做好年度考核的组织实施’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（以下

统称管理部门）组建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组和律师执业

年度考核工作组’分别负责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考核、复

查工作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考核、复核工作。有关考核工作的

流程和表格详见附件。

考核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’请及时向管理部门反映。局律

管科联系电话: 22491622;市律协秘书处联系电话: 22492342’

邮箱: hyb@dgla.org.cn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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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2025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工作流程

2. 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流程

3.律师事务所、市法律援助处提交年度考核材料时

间安排表

4.律师事务所2025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

5.律师事务所2025年度执业工作报告表

6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

7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（岗位公职、公司律师

专用）

8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

9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（公职、法援、公司律

附件:

师专用）

10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情况统计表

11.律师不参加考核、暂缓考核情况统计表

12. 2025年度考核换证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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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东芜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年3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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